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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3年下半年全省申请律师 

执业人员网络集中培训工作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律师协会秘书处： 

为满足全省申请律师执业人员（以下简称实习人员）集中

培训需要，经研究，省律师协会决定开展 2023 年下半年全省实

习人员网络集中培训活动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对象 

已取得实习证，尚未通过集中培训考核的实习人员。 

二、培训方式  

实习人员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查阅无讼或点睛培训平台的

必修和选修课程表、课务安排、考勤方式、报名和缴费流程，

选择其中一家培训平台报名参加网络集中培训。 

三、培训时间 

1. 实习人员须在 11 月 6 日下午 14:00 前选定培训平台，并

按照指导文件载明的途径完成报名。 

2. 11 月 6 日—11 月 7 日，省律师协会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

审核，对通过资格审核的实习人员开通培训权限。开通权限具

体时间由培训平台通知实习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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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实习人员应在 11 月 8 日 0:00—12 月 5 日 24:00 时前完成

必修及选修培训课时要求。 

4. 12 月 7 日上午 10:00—11:00 进行在线考试（时间为 60

分钟）。 

四、培训及考试要求 

1. 课时要求：本次培训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，其中必修课

100 课时，选修课由实习人员自行选择但必须修满 80 课时以上。

未在规定时间前完成培训课时要求的视为不合格。 

2. 考试资格：必修课和选修课必须全部完成课时要求，方

可参加线上考试。 

3. 具体课程及课时详见培训平台课程清单，因平台课程编

排及片头和片尾时长不同，两平台课程总时长稍有区别，具体

课程及课时计算规则详见培训平台课程清单。 

五、培训费用 

1. 培训费 350 元/人，费用自理。 

2. 实习人员可按培训平台报名指导文件中注明的方式自行

缴费并向培训平台索要发票。 

六、培训管理 

1. 实习人员因未及时签到或者倍速等其他原因致使缺修课

程或者课时量不达标的，必须在规定培训期间内重修，否则视

为培训不合格，。 

2. 线上考试，满分 100 分，合格 60 分，考试主要范围为必

修课相关内容。考试环节使用人脸识别技术，未通过考试的实

习人员可进行一次补考，补考时间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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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为协助实习人员顺利完成培训，省律师协会统一由培训

平台建立培训交流群，并在报名指导文件中列明平台管理人员

联系方式，提供咨询和指导服务。 

4. 经省律师协会审核，完成培训课程任务且考试合格的实

习人员，可以通过培训平台自行下载打印电子版实习人员集中

培训结业证书。 

5. 本次培训结果为不合格的实习人员需要重新付费参加省

律师协会后续组织开展的实习培训。 

6. 实习人员要高度重视集中培训活动。发现空挂、冒名、

代考等不当行为的，一律视为不合格，已取得《实习人员集中

培训结业证书》的，将予以注销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1. 请各设区市律师协会秘书处认真组织好本地实习人员网

络集中培训报名工作，督促实习人员及时参加培训和考试。 

2. 培训平台负责核验报名人员相关信息，并及时向省律师

协会通报报名情况。 

3. 省律师协会将对实习培训与结业考试情况全程监督。 

4. 培训平台指导文件和报名缴费二维码如下： 

(1)无讼指导文件二维码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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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讼报名缴费二维码 

   

无讼交流群二维码 

  

无讼培训服务电话：400-010-5353 转 1 

(2)点睛指导文件二维码      

   

点睛报名缴费二维码  

      

点睛教务群二维码 

 




